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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69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為洲等 17 人，有鑑於立法院業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名稱修正為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

，惟《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並未與時俱進配合修

正，爰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一

、第八十一條及第八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規範，以及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的性剝削，立法

院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二、惟經檢視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仍存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

相關文字，應配合修正，以臻一致。爰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八十一條及第八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刪除「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相關文字。 

 

提案人：林為洲   

連署人：林德福  翁重鈞  曾銘宗  羅明才  陳雪生  

鄭天財 Sra Kacaw  李德維  賴士葆  陳玉珍  

鄭正鈐  李貴敏  陳超明  溫玉霞  吳怡玎  

陳以信  游毓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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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八十一條及第

八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有下列情事

之一，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

服務提供者： 

一、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之罪、性騷

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

或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

十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

百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

此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

罪判決確定。 

三、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

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四、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

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重大

，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五、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

兒童之虞，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不

能執行業務。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七、曾犯家庭暴力罪，經緩

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之日起五年內。 

前項第五款之認定，應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兒童

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

家組成小組為之。 

第一項第五款原因消失

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擔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有下列情事

之一，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

服務提供者： 

一、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之罪、性騷

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之罪、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之罪，經緩

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但未滿十八歲之人，犯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

者，不在此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

罪判決確定。 

三、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

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四、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

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重大

，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五、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

兒童之虞，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不

能執行業務。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七、曾犯家庭暴力罪，經緩

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之日起五年內。 

前項第五款之認定，應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兒童

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

家組成小組為之。 

第一項第五款原因消失

為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規範，以及防制兒童及少年

遭受任何形式的性剝削，立法

院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

公布，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施

行，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名稱修正為《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爰

配合刪除第一項第一款有關

文字。 



立法院第 10 屆第 8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47 

任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命其停止服務，並強

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已完

成登記者，廢止其登記。 

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擔

任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命其停止服務，並強

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已完

成登記者，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工作

人員： 

一、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之罪、性騷

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

或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

十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

百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

此限。 

二、有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

款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

童少年之虞，經主管機關

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四、有客觀事實認有性侵害

、性騷擾、性霸凌行為，

經有關機關（構）、學校

查證屬實。 

有前項第二款或第四款

之行為，不得擔任負責人或

工作人員之期間，由主管機

關審酌情節嚴重程度認定。 

第一項第三款之認定，

應由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

科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其

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為

之。 

第一項第三款原因消失

後，仍得依本法規定擔任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工作

人員： 

一、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之罪、性騷

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之罪、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之罪，經緩

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但未滿十八歲之人，犯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

者，不在此限。 

二、有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

款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

童少年之虞，經主管機關

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四、有客觀事實認有性侵害

、性騷擾、性霸凌行為，

經有關機關（構）、學校

查證屬實。 

有前項第二款或第四款

之行為，不得擔任負責人或

工作人員之期間，由主管機

關審酌情節嚴重程度認定。 

第一項第三款之認定，

應由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

科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

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

組為之。 

第一項第三款原因消失

後，仍得依本法規定擔任兒

為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規範，以及防制兒童及少年

遭受任何形式的性剝削，立法

院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

公布，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施

行，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名稱修正為《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爰配合刪除第一項第一款

有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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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作人員。 

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負責人是

否有第一項各款情事；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聘僱工作人

員之前，亦應主動查詢，受

請求查詢機關應協助查復。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聘

僱工作人員前，應檢具相關

名冊、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切結書、健康檢查表影本、

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書及其他基本資

料，報主管機關核准。主管

機關應主動查證並得派員檢

查；人員異動時，亦同。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應即停止其職務

，並得予以調職、資遣、令

其退休或終止勞動契約。 

為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第一項各款不適任資格

之認定、資訊蒐集、處理、

利用、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

或工作人員。 

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負責人是

否有第一項各款情事；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聘僱工作人

員之前，亦應主動查詢，受

請求查詢機關應協助查復。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聘

僱工作人員前，應檢具相關

名冊、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切結書、健康檢查表影本、

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書及其他基本資

料，報主管機關核准。主管

機關應主動查證並得派員檢

查；人員異動時，亦同。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應即停止其職務

，並得予以調職、資遣、令

其退休或終止勞動契約。 

為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第一項各款不適任資格

之認定、資訊蒐集、處理、

利用、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八十一條之一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不得擔任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負責人

或工作人員： 

一、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之罪、性騷

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

或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

十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

百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

此限。 

二、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

第八十一條之一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不得擔任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負責人

或工作人員： 

一、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之罪、性騷

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之罪、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之罪，經緩

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但未滿十八歲之人，犯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

者，不在此限。 

為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規範，以及防制兒童及少年

遭受任何形式的性剝削，立法

院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

公布，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施

行，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名稱修正為《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爰

配合刪除第一項第一款有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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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

所定行為之一，經教育主

管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

擾、性霸凌、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各款所定行為之一

，教育主管機關認定有必

要予以解聘或解僱，並審

酌案件情節，認定一年至

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 

四、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

童少年之虞，經教育主管

機關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之負責人有前項各款情事之

一者，教育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設立許可。 

第一項第四款之認定，

應由教育主管機關邀請相關

專科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

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

為之。 

第一項第四款原因消失

後，仍得依本法規定擔任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

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動查

證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

心負責人是否有第一項各款

情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及中心聘僱工作人員之前，

亦應主動查詢，受請求查詢

機關應協助查復。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聘僱工作人員前，應檢

具名冊，並檢附資格證明文

件影本、切結書、健康檢查

表影本、最近三個月內核發

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及其

他相關文件，報教育主管機

關核准；教育主管機關應主

二、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

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

所定行為之一，經教育主

管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

擾、性霸凌、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各款所定行為之一

，教育主管機關認定有必

要予以解聘或解僱，並審

酌案件情節，認定一年至

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 

四、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

童少年之虞，經教育主管

機關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之負責人有前項各款情事之

一者，教育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設立許可。 

第一項第四款之認定，

應由教育主管機關邀請相關

專科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

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

為之。 

第一項第四款原因消失

後，仍得依本法規定擔任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

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動查

證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

心負責人是否有第一項各款

情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及中心聘僱工作人員之前，

亦應主動查詢，受請求查詢

機關應協助查復。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聘僱工作人員前，應檢

具名冊，並檢附資格證明文

件影本、切結書、健康檢查

表影本、最近三個月內核發

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及其

他相關文件，報教育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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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查證並得派員檢查；人員

異動時，亦同。但現職教師

兼任之工作人員，得免附相

關文件。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應即停止

其職務，並得予以調職、資

遣、令其退休或終止勞動契

約。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辦理第一項各款不適任

資格之認定、通報、資訊蒐

集、任職前與任職期間之查

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定之。 

關核准；教育主管機關應主

動查證並得派員檢查；人員

異動時，亦同。但現職教師

兼任之工作人員，得免附相

關文件。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應即停止

其職務，並得予以調職、資

遣、令其退休或終止勞動契

約。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辦理第一項各款不適任

資格之認定、通報、資訊蒐

集、任職前與任職期間之查

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定之。 

 

 


